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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8屆第 2次會議紀錄 
 
時 間：104 年 6 月 22 日﹝星期一﹞下午 1時 30 分 

地 點：本校行政大樓 7樓第 2 會議室 

主 席：周召集人行一 

出 席：王委員振寰、張委員昌吉、于委員乃明(王揚忠代)、高委員莉

芬、劉委員幼琍(蔡瑞煌代)、顏委員玉明、尤委員雪瑛、余委

員民寧、孫委員蒨如、李委員志宏、陳委員明進、陳委員純一、

魏委員如芬 

列 席：盧敬植、沈維華、林啟聖、林淑雯、陳柔安、連國洲、王清灇、

陳彥豪、曾姵菁、陳姿蓉、郭美玲、林雯玲、蔡繡如、李靜華、

謝昶成、魏瑜貞、王致潔、吳昭儒 

請 假：林委員左裕 

缺 席：                    記 錄：林育宣 

 

甲、 報  告  事  項   
 

一、確認 104 年 3 月 26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8 屆第 1 次會議紀錄：確

定。 

二、報告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8 屆第 1 次會議決議暨執行情形：洽悉。 

三、主席報告：略。 

四、本次會議報告事項： 

第 一 案 

提案單位：主計室 

案    由： 本校校務基金(含實小)105 年度概算報告。 

說  明： 

   一、教育部 104 年 5 月 15 日以電子郵件及通報通知 105 年度預算編

列相關事宜，並囑 105 年度概算須於 104 年 5 月 20 日前函報。 

   二、本校校務基金（含實小）105 年度概算業依教育部補助額度及參

酌 103 年度決算與 104 年度預算編列，並於 104 年 5 月 20 日簽

奉核准在案。（附件 1） 

   三、茲將教育部補助本校 105 年度情形，整理分述如下： 

     (一)大學部分： 

       1.基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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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 16 億 0,167 萬 4 千元（經常門 15 億 1,445 萬 3 千

元、資本門 8,722 萬 1 千元），經常門部分較 104 年度預

算增加 336 萬元，主要係增加優惠電價差額補助 351 萬 9

千元及減少弱勢學生學雜費減免補助 15 萬 9 千元，資本

門部分與去年相同。 

       2.營建工程計畫補助： 

        回補本校以前年度以營運資金先行支應研究暨創新育成

總中心之工程款 3億元。 

       3.績效型補助： 

        依教育部 104 年 5 月 19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40067774X

號函，核給補助款 1,500 萬元，指定編列於資本門。（附

件 2） 

              4.頂大計畫： 

        105年度編列經常門1億3,576萬 2千元，資本門未編列，

較 104 年度經常門 1 億 7,802 萬 5 千元及資本門 1,447

萬 5 千元，合計共減少 5,673 萬 8 千元，主要係與美國

柏克萊加州大學學術合作備忘錄計畫經費已於 104 年度

全數編列完畢，以及頂大計畫經費逐年減少所致。 

     （二）政大實小部分： 

  基本需求： 

 補助 5,715 萬 2 千元（經常門 5,405 萬 4 千元，資本門

309 萬 8 千元），經常門部分較 104 年度預算增加 230 萬

5 千元，其中優惠電價差額增加補助 14 萬 9 千元，資本

門部分依實小實際需求，增加 99 萬 4 千元。 

   四、本室業完成 105 年度概算書表，編列情形說明如次： 

     （一）大學部分： 

              1.收支部分： 

        收入總額編列 38.07 億元，支出總額編列 39.57 億元，

短絀數 1.5 億元(附件 3)。  

       2.資本門部分： 

        經費依 104 年 3月 26 日本校第 8屆第 1次校基會會議通

過之項目及額度編列2億3,495萬 4千元(附件4)，其中： 

                (1)固定資產購置編列 1 億 9,920 萬 8 千元。 

                (2)固定資產大修編列 3,000 萬元。 

         (3)電腦軟體編列 574 萬 6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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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政大實小部分： 

       1.收支部分： 

        收入總額編列 5,814 萬 9 千元；支出總額編列 6,068 萬 7

千元，短絀數 253 萬 8 千元(附件 5)。 

       2.資本門部分： 

        經費編列固定資產購置 309 萬 8 千元，全數來自教育部

補助。 

   五、依教育部通知，本校獲補助額度為暫匡數，嗣後倘有增刪情形，

本校將配合修改概算內容。 

決  議：洽悉。 

 

第 二 案 

提案單位：財團法人政大學術發展基金會 

案    由：財團法人政大學術發展基金會營運報告案。 

說  明： 

   一、依教育部 104 年 2 月 25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40018343 號函辦

理。 

   二、檢附本會 103 年度財務報表(內附會計師查核報告)及第八屆第

六次董事會議紀錄(附件 6)。 

決  議：洽悉。 

 

第 三 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校園規劃組 

案  由：為配合營建署及台北市政府之市政建設，進行本校東側圍牆景

觀改善計畫，本校業已獲得內政部營建署補助 418 萬 3,000 元

(總經費 890 萬元之 47%)，其中本校依規定需自籌工程配合款

471 萬 7,000 元及後續墊付一案，提請備查。 

說  明： 

   一、本校對外交通以指南路二段為主要軸線，校園建物及設施亦緊

鄰道路南側發展。塑造指南路二段為「人文藝術大街」為大學

城規劃重點之一，包括推動道南抽水站景觀美化及東側圍牆景

觀改善等計畫。 

   二、本案係配合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辦理之「臺北市大學城生活

街區：人本環境改善計畫」，本校由台北市17個大學中脫穎而

出，獲選為大學城街區改善計畫之示範地點，改善計畫內容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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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化南通學道之串連、人行道美化及本校東側圍牆景觀環境改

善等項目。 

   三、本案改善範圍為校門口以東至商學院博士生研究室止，全長約

245公尺，改善內容包括圍牆拆除、綠籬設置及景觀美化等，

宿舍段圍牆拆除後將以綠籬及金屬格柵進行設計，以確保住宿

安全及寧靜性，本案預計辦理期程為104年5月至105年4月，最

遲須於104年底完成工程發包作業。 

   四、本案工程總經費為 890 萬元(附件 7)，已獲內政部營建署同意依

「104 年度市區道路人本環境建設計畫申請補助須知及評選作

業要點」規定，補助 418 萬 3,000 元(總經費 47%)，本校尚需自

籌經費 471 萬 7,000 元(總經費 53%)。因立法院凍結預算及囿於

年度預算有限，本年度營建署先行核定 167 萬 3,000 元，不足

部分 251 萬元由其餘案件節餘款或以後年度編列支應(附件

8)。未來本案配合工程進度支用經費，如營建署尚未核撥剩餘

不足部分，擬請同意由校務基金先行墊付。 

   五、本案前於 5 月 11 日與學務處住宿組、商學院及教育學院等單位

進行討論，並提 104 年 6 月 10 日第 136 次校園規劃與興建委員

會報告，後續將俟本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由總務處營繕組辦理

後續規劃細部設計及工程發包等相關事宜。 

決  議：洽悉。本案相關單位需要再召開會議討論規劃，俾兼顧景觀美

化與宿舍安全。 

 

第 四 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本校申請「104 年教育部建構智慧低碳校園創新示範計畫」，向

教育部申請補助 111 萬 4,000 元，本校配合款 222 萬 8,000 元

案，提請備查。 

說  明： 

   一、「104 年教育部建構智慧低碳校園創新示範計畫」之申請對象為

參與 102 年度「大專校院節能績效保證專案先期評估診斷計畫」

之大專校院，當年度本校以「自強宿舍柴油熱水爐加裝太陽能

及熱泵熱水系統節能效益先期評估計畫」獲教育部全額補助 30

萬元辦理先期評估，評估結果節能效益高達 70%，約 5.97 年可

回收設置成本(附件 9)，自強宿舍 1-3 及 5-9 舍全部工程總經費

約需 3,6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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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案由教育部補助總工程經費1/3上限150萬元為原則，故擇定

自強九舍D棟為目標，總工程經費約需334萬2,000元，其中向

教育部申請補助111萬4,000元，本校配合款222萬8,000元，由

宿舍場館收入支應，惟如未獲補助，則暫緩執行。 

   三、學生宿舍熱水爐依使用能源分為柴油、電力、天然瓦斯、熱泵

、太陽能等型式，其中柴油和電力效率最差；天然瓦斯可節能

40-50%；熱泵可節能60-70%，但寒流期間無法有效運轉；太陽

能完全免費，但需受限於陽光強度及屋頂面積。本校所提之解

決方案為：先利用免費的太陽能熱水，不足時以熱泵補充，特

殊情況時仍需啟動原來的柴油熱水爐（例如寒流期間、熱泵故

障等）。 

   四、自強九舍為使用率最高之宿舍之一，尤其是暑假期間仍開放住

宿，最能充分利用免費之太陽能，故選為本案之設置對象。本

案預定於今年 7月至 11 月執行完畢，未來將視實際節能成效，

作為推廣應用的參考。 

決  議：洽悉。 

 

第 五 案(會議現場發送提案內容) 

提案單位：外部資源辦公室 

案  由：本校「投資小組」成立與相關運作報告。 

說  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4 年 2 月 4日新修訂之「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

設置條例」第十條及本校「國立政治大學捐贈收入及投資取得

之收益收支管理規定」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成立「投資小組」。 

   二、組成方式：本屆「投資小組」成員經 104 年 4 月 17 日簽奉校長

批示，召集人由本校財管系李志宏教授擔任，校內委員：陳明

進委員、吳啟銘委員、盧敬植委員；校外委員：史綱委員（富

邦投信董事長）、毛仁傑委員（禮正投顧總經理）；校外諮詢顧

問：蔡武彥(復華證券投資信託行管處總經理)。列席人員：張

副校長昌吉及魏主任如芬。委員聘期 2 年，自 104 年 5 月 13 日

起至 106 年 5 月 12 日止，可續聘。 

   三、委員會議：投資小組於 104 年 5 月 13 日召開第一次委員會議及

104 年 6 月 15 日召開第二次委員會議。 

   四、投資目標：以獲得長期式穩定平均報酬率 3~5%為目標，克服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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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投資損益波動。 

   五、投資額度：設定為 3 億元。 

   六、投資項目：依「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條例」第十條規定

辦理。 

   七、未來投資方式：經第二次委員會討論決議，先朝基金與股票投

資額度比例配置為 8：2規劃，俟適當時機進行投資。 

   八、風險控管：以分散基金及股票配置方式控管風險，若遇整體投

資損失達 15%以上時，可依市場變化由委員們開會或交換意見

後，視需要進行停損。 

   九、目前投資交易現況：處分本校過去所持有之兩檔基金(寶滬深及

元大寶來新中國基金)。 

     (一)104 年 6 月 8 日全數出清寶滬深 400,000 股(成本價 18.15

元)以平均價 24.5654 元賣出，獲利了解，總獲利 2,542,015

元，報酬率 35%。 

     (二)104 年 6 月 8 日申請全數買回元大寶來新中國基金

1,001,001 單位(成本價 10 元)，6月 9 日收盤價單位淨值

為 12.78 元，買回淨額 12,792,653 元，總獲利 2,782,653

元，報酬率 27.8%。 

決  議：洽悉。 

 

乙、討 論 事 項 
 

第 一 案 

提案單位：體育室 

案    由：有關本校校友捐贈 3 億元辦理體育場館設施整修工程案，提請

審議。 

說  明： 

   一、依據 104 年 5 月 22 日體育場館設施整修工程招標前第一次協調

會議暨第 136 次校園規劃及興建委員會辦理。 

   二、本校體育館於民國 69 年 2 月落成啟用迄今，已逾 35 年，經評

估體育館屋頂、外牆、防(漏)水及運動設施…等項目需汰換與

整修。 

   三、配合 2017 世界大學運動會將在臺北市舉辦，本校體育館預定作

為「2017 臺北世界大學運動會」之舉重項目競賽及練習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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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依計畫構想，以專案方式向校友募款，獲得商學院校友尹衍

樑先生認同，捐贈新台幣 3億元作為體育場館設備整修，以供

作為「2017 台北世界大學運動會」場館，提升校園國際化氛圍。 

   四、本案工程經費為校友捐贈，擬由校務基金(受贈收入)支出；預

計整修工程分為四方向：(一)體育館屋頂防水防漏、(二)體育

館外牆更新、(三)體育館室內空間裝修、(四)田徑場及體育設

備改善。 

   五、經費概算表及簡報資料詳附件 10。 

決  議： 

   一、本案捐贈款 3 億元，將依捐贈者意願，運用於體育場館設施之

改善。 

   二、本案之執行以體育館整修工程為優先，倘有結餘則用於體育設

備之更新，體育館主體工程之整修一定要有效益，請總務處謹

慎執行避免浪費，並於本會下次會議報告進度。 

 

 

丙、臨  時  動  議   
第 一 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修正本校「名譽教授敦聘辦法」一案，請審議。 

說  明： 

   一、104 年 4 月 25 日第 183 次校務會議通過國發所修正第二條條文

之提案；另配合本校「校務基金自籌收入收支管理準則」修正

審議程序，爰修正第六條條文。 

   二、檢附「國立政治大學名譽教授敦聘辦法第二條、第六條修正條

文對照表」1 份。 

  附件名稱：183 次校務會議紀錄(節錄)、「國立政治大學名譽教授敦聘

辦法第二條、第六條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國立政治大學

名譽教授敦聘辦法」 

  決  議：同意通過（修正之條文對照表及全文如紀錄附件甲）。 

 

 

丁、散會：下午 4 時 20 分 



  

國立政治大學名譽教授敦聘辦法第二條、第六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二條 名譽教授應為本校或

國內外大學退休或符六十五
歲屆齡退休之離任教授，且具
有下列條件之一者： 
一、國內外公認其學術成就及

聲望卓著者。 
二、教學研究成績卓著，且在

本校連續擔任專任教授
十五年以上。 

三、在本校連續擔任專任教授
三年以上，曾兼任行政職
務，對本校之規劃、建設
與發展有重大貢獻。 

四、符合本校教師基本績效評
量辦法免評量之條件。 

第二條 名譽教授應為本校或
國內外大學退休教授，且具
有下列條件之一者： 
一、國內外公認其學術成就

及聲望卓著者。 
二、教學研究成績卓著，且

在本校連續擔任專任教
授十五年以上。 

三、在本校連續擔任專任教
授三年以上，曾兼任行
政職務，對本校之規
劃、建設與發展有重大
貢獻。 

四、符合本校教師基本績效
評量辦法免評量之條
件。 

加入符合六十五歲
屆齡退休之離任教
授的條件。 
 

第六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 
過，續送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 
審議通過後發布施行，修正時 
亦同。 

第六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金管 
理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
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配合本校校務基金
自籌收入管理準則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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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名譽教授敦聘辦法 
                 

  民國 91年 11月 23日第 120次校務會議通過訂定 

民國 96年 9月 14日第 14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2條至第 4條、第 6條、刪除原第 6條條文 

民國 98年 1月 16日第 15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4條條文 

教育部 98年 6月 6日台高(三)字第 0980091573號函同意備查 

民國100年6月24日第164次校務會議通過第6條條文 

民國 104 年 4月 25 日第 18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2條條文 

民國 104 年 6月 22 日第 8屆第 2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2條、第 6條條文 

民國 104 年 6月 30 日第 18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6條條文 

 

第一條    國立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尊崇在教學、研究、或專業領域上

有卓越貢獻之教授，敦聘為名譽教授，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名譽教授應為本校或國內外大學退休或符六十五歲屆齡退休之離任教

授，且具有下列條件之一者： 

一、國內外公認其學術成就及聲望卓著者。 

二、教學研究成績卓著，且在本校連續擔任專任教授十五年以上。 

三、在本校連續擔任專任教授三年以上，曾兼任行政職務，對本校之

規劃、建設與發展有重大貢獻。 

四、符合本校教師基本績效評量辦法免評量之條件。 

第三條    名譽教授由各系(所)主管視實際情形提名，或本校教師二十人以上連署

向相關系(所)推薦，經系(所)教評會初審，院教評會複審，校教評會決

議後，提請校長敦聘之。 

第四條    名譽教授得優先獲配退休教師研究室、得使用圖書設備、授課、指導

論文、開設專題講座或提供諮詢。其授課或指導研究生論文，另依規

定支領鐘點費或論文指導費。 

                名譽教授得授課至七十五歲，其鐘點費為教授鐘點費 1.5倍。 

                前項鐘點費由年度編列預算支應，但超出法定範圍之 0.5 倍鐘點費經

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後，由學校五項自籌收入經費支應。 

第五條    名譽教授為終身職，但有教師法第十四條各款規定情事者，應予解聘。 

第六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續送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發布施

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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